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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30日召开第九届第三十次董

事会、 第九届第十三次监事会， 于2024年12月30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2024年第二次内资股类别股东会、2024年第二次外资股类别股东会， 分别审议

通过了 《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相应修订 〈公司章程〉的

议案》等。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14,180,048股A股，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31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鞍

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公告》。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将由9,383,401,306股减少至9,369,221,

258股，注册资本将由9,383,401,306元减少至9,369,221,258元。根据《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

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如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

不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同时

公司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注销和减少注册资本事宜。债权人如要求公司

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应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

出书面请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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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024年第二次内资股类别股东会

2024年第二次外资股类别股东会

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2月30日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12月3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30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30日9:

15-15:00。

（2）会议召开地点：鞍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中国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鞍钢

厂区）。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邓强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总股份数为9,383,401,306股 （其中内资股为7,

971,861,306股，外资股为1,411,540,000股）。

（1）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97人， 代表的股份总数为6,156,522,

45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65.61%， 其中内资股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396人，代表的股份总数为5,954,819,3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63.46%；

外资股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人，代表的股份总数为201,703,138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份数的2.15%；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2人，代表的股

份总数为 5,217,814,66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55.61%；通过网络投票

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395人，代表股份数量为938,707,7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数的10.00%。

（2）2024年第二次内资股类别股东会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内资股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96人，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5,954,

819,314股，占公司该类别股东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74.70%，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

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人，代表的股份数量为5,016,111,529股，占公司该类

别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9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395人，代表

的股份数量为938,707,785股，占公司该类别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8%。

（3）2024年第二次外资股类别股东会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外资股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人， 代表的股份总数为201,687,

138股，占公司该类别股东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14.29%。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股东大会，金杜律师事务所

指派律师、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指派审计师出席了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1.�提案表决方式：采用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2.�表决情况和表决结果：

（1）总表决情况及表决结果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

果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百

分比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东所持表决

权的百分比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东所持表决

权的百分比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票数通过的普通决议如下：

议案1. �关于公司与鞍钢集

团有限公司签署的《商品互

供框架协议（2025-2027年

度）》的议案

1,137,191,136 99.72% 2,541,641 0.22% 678,146 0.06% 通过

议案2. �关于公司与鞍钢集

团有限公司签署的《服务互

供框架协议（2025-2027年

度）》的议案

1,137,807,047 99.77% 1,919,040 0.17% 684,836 0.06% 通过

议案3. �关于公司与鞍钢集

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

的 《金 融 服 务 协 议

（2025-2027年度）》 的议

案

997,392,212 87.46% 142,333,515 12.48% 685,196 0.06% 通过

议案4. �关于公司与鞍钢集

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签署

《产业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2025-2027年度）》 的议

案

1,135,360,238 99.56% 4,366,159 0.38% 684,526 0.06% 通过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票数通过的特别决议如下：

议案5. �关于注册发行公司

债券的议案

6,154,081,990 99.96% 1,576,940 0.03% 863,522 0.01% 通过

议案6. �关于2020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

议案

6,154,160,190 99.96% 1,492,916 0.02% 869,346 0.01% 通过

议案7.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

资本及相应修订 《公司章

程》的议案

6,154,246,160 99.96% 1,496,216 0.02% 780,076 0.01% 通过

（2）内资股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东所

持表决权

的百分比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东所

持表决权

的百分比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东所

持表决权

的百分比

议案1. �关于公司与鞍钢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

《商品互供框架协议 （2025-2027年度）》的

议案

936,090,998 82.08% 1,938,641 0.17% 678,146 0.06%

议案2. �关于公司与鞍钢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

《服务互供框架协议 （2025-2027年度）》的

议案

936,103,909 82.08% 1,919,040 0.17% 684,836 0.06%

议案3. �关于公司与鞍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签署的 《金融服务协议 （2025-2027年

度）》的议案

926,605,796 81.25% 11,416,793 1.00% 685,196 0.06%

议案4. �关于公司与鞍钢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

司签署《产业金融服务框架协议（2025-2027

年度）》的议案

936,128,099 82.09% 1,895,160 0.17% 684,526 0.06%

议案5.�关于注册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5,952,378,852 96.68% 1,576,940 0.03% 863,522 0.01%

议案6. �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回购注销的议案

5,952,457,052 96.69% 1,492,916 0.02% 869,346 0.01%

议案7.�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相应修订《公

司章程》的议案

5,952,543,022 96.69% 1,496,216 0.02% 780,076 0.01%

（3）外资股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东所

持表决权

的百分比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东所

持表决权

的百分比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东所

持表决权

的百分比

议案1. �关于公司与鞍钢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

《商品互供框架协议（2025-2027年度）》的

议案

201,100,138 17.63% 603,000 0.05% 0 0.00%

议案2. �关于公司与鞍钢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

《服务互供框架协议（2025-2027年度）》的

议案

201,703,138 17.69% 0 0.00% 0 0.00%

议案3. �关于公司与鞍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签署的 《金融服务协议 （2025-2027年

度）》的议案

70,786,416 6.21% 130,916,722 11.48% 0 0.00%

议案4. �关于公司与鞍钢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

司签署《产业金融服务框架协议（2025-2027

年度）》的议案

199,232,139 17.47% 2,470,999 0.22% 0 0.00%

议案5.�关于注册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201,703,138 3.28% 0 0.00% 0 0.00%

议案6.�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回购注销的议案

201,703,138 3.28% 0 0.00% 0 0.00%

议案7.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相应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

201,703,138 3.28% 0 0.00% 0 0.00%

（4）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东所

持表决权

的百分比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东所

持表决权

的百分比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东所

持表决权

的百分比

议案1. �关于公司与鞍钢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

《商品互供框架协议 （2025-2027年度）》的

议案

91,090,998 7.99% 1,938,641 0.17% 678,146 0.06%

议案2. �关于公司与鞍钢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

《服务互供框架协议 （2025-2027年度）》的

议案

91,103,909 7.99% 1,919,040 0.17% 684,836 0.06%

议案3. �关于公司与鞍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签署的 《金融服务协议 （2025-2027年

度）》的议案

81,605,796 7.16% 11,416,793 1.00% 685,196 0.06%

议案4. �关于公司与鞍钢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

司签署《产业金融服务框架协议（2025-2027

年度）》的议案

91,128,099 7.99% 1,895,160 0.17% 684,526 0.06%

议案6. �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回购注销的议案

91,345,523 1.48% 1,492,916 0.02% 869,346 0.01%

（二）2024年第二次内资股类别股东会

1.�提案表决方式：采用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2.�表决情况和表决结果：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

果

股数

占出席该类

别会议有表

决权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百分比

股数

占出席该类

别会议有表

决权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百分比

股数

占出席该类

别会议有表

决权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百分比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票数通过的特别决议如下：

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议

案

5,952,457,052 99.96% 1,492,916 0.03% 869,346 0.01% 通过

（三）2024年第二次外资股类别股东会

1.�提案表决方式：采用会议现场投票方式表决。

2.�表决情况和表决结果：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

果

股数

占出席该类别

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百分比

股数

占出席该类

别会议有表

决权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百分比

股数

占出席该类

别会议有表

决权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百分比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票数通过的特别决议如下：

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议

案

201,687,138 100.00% 0 0.00% 0 0.00% 通过

以上占比数值保留两位小数，若其各分项数值之和与合计数值存在尾差，系由

四舍五入导致。

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5,016,111,529股A股股份， 作为关联股东对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1、议案2、议案3、议案4已回避表决。

需就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回避表决的激励对象及其关联人（共计持有

22,648,330股A股）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和类别股东会。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见2024年8月31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或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第三十

次董事会决议公告》《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第十三次监事会决议公告》《关于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

购注销的公告》等，及于2024年10月25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或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第三十一

次董事会决议公告》《鞍钢股份关于签署2025-202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

关联交易公告》《鞍钢股份关于与鞍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 〈金融服务协议

（2025-2027年度）〉的关联交易公告》《鞍钢股份关于与鞍钢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

司签署〈产业金融服务框架协议（2025-2027年度）〉的关联交易公告》。

三、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孙勇律师和朱泽鑫律师见证，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

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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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根据《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要求，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

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12月30日（星期一）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2月30日（星期一）。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30日9:15一9:25，

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

30日9:15一15:00。

2、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4002号鸿隆世纪广场四层公司牡丹厅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

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庄展诺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4年12月23日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下同）共计187人，代表股份256,507,62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5.2237%。

1、现场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2人，代表股份249,067,27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4.2020%。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出席会议的股东共185人， 代表股份7,440,342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0217%。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185人，代表股份7,440,342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1.0217%。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具体表决情

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可转债募投项目终止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255,973,4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18%；反对285,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11%；弃权249,06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7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6,906,1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8207%；

反对285,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8318%；弃权249,06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474%。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刘丽萍律师、袁锦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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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被债权人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公司能否进入正式重整程序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目前处于预重整阶段，但尚不代表公司正

式进入重整程序，后续进入重整程序需要法院在裁定受理重整申请前，逐级报送最高人民法院审查。 期

间，上市公司所在地人民政府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通报情况，中国

证监会作出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意见和受理法院逐级报送的报告后，审查决定是否

批复同意受理上市公司重整案件， 因此预重整程序被受理并不意味着公司最终能进入正式重整程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关于进入重整程序的相关法律文书，且正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因此公司后续能否进入正式重整程序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请投资者充

分关注公司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风险。 公司将及时披露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无论

公司预重整是否成功、是否能进入重整程序，公司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2.�公司股票交易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如果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提出的重整申请，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相关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

3、公司股票存在终止上市的风险：如果法院正式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且重整顺利实施完

毕，将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提升持续经营能力，推动公司健康、可持续的发展；但即使法院正

式受理重整申请，后续仍然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并被实施破产清算的风险。 如果公司因重整

失败而被宣告破产，则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

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2024年5月24日，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装建设” ）收到债权

人东莞市铭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请人” ）发来的《通知书》，申请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

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有重整价值为由，于2024年5月24日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深圳中院” ）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并申请启动预重整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4号一破产重整等事项》等相关规定的要求，现将相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重整及预重整事项的进展情况

2024年8月1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收到启动预重整及指定管理人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84），公司于2024年7月31日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 或“法

院” ）送达的（2024）粤03破申547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书》，深圳中院决定对被申请人

中装建设进行预重整，并指定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担任中装建设预重整期间的管理人（下称“管理

人” ）。

2024年8月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预重整债权申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6），公司向

债权人发出债权申报通知，请公司债权人于2024年9月15日（含当日）前，债权人可以采用邮寄申报、线

上申报或现场申报的方式向预重整案件的管理人申报债权。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4年12月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开招募和遴选重整投资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24），

意向重整投资人应于2024年12月22日18:00 (含当日， 临时管理人可以根据招募情况决定延长报名期

限)前，根据公告要求将报名材料提交至预重整管理人。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截至2024年

12月22日18点，公司公开招募和遴选重整投资人报名已经截止，管理人就本次投资人招募情况仍在整

理中。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关于进入重整程序的相关法律文书。 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情况，

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一一破产重整等事项》的相关要求，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二、风险提示

1、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虽然目前公司处于预重整阶段，但预重整能否成功，以及后续法院能否受理公司的重整申请尚存

在重大不确定性。 如果法院正式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将依法配合法院及管理人开展相

关重整工作。 公司将及时披露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无论公司是否能进入重整程序，公司将在现有基础

上积极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切实维护股东利益。

2.�公司股票交易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

如果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提出的重整申请，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

相关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3、公司股票存在终止上市的风险

如果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且重整顺利实施完毕，将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

构，提升持续经营能力，推动公司健康、可持续的发展；但即使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后续仍然存在因

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并被实施破产清算的风险。如果公司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则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4、公司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2023年12月15日，公司因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等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 ）立案调查，截至本公告日，中国证监会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就上述立

案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公司将继续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基于上述情况，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5、公司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

2024年2月23日，因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公司股票交易触及了“其他风险警示” 情形。 自2024年2

月27日起，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证券简称由“中装建设” 变更

为“ST中装” 。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基本银行账户已解除冻结，但公司仍然面临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解

除时间不确定风险。

鉴于上述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 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一一破产重整等事

项》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进行披露。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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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间接控股股东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战略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1月30日披露了《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筹划战略重组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4-064），四川省人民政府拟启动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能投集团” ）与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川投集团” ）的战略重组事宜。

2024年12月30日，公司收到能投集团通知，获悉能投集团与川投集团于当日签署了《四川省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合并协议》。根据该协议，能投集团与川投集

团实施新设合并（以下简称“本次合并” ）。新设公司名称为“四川能源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四川能源发展集团” ，最终以公司登记为准）。 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股东分别为四川省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四川省财政厅，实际控制人为四川省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合并前能投集团与川投集团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合同、资质及其他一切

权利与义务由四川能源发展集团承继、承接或享有，合并前能投集团与川投集团的下属分支机构及所

持有的下属企业股权、股份或权益归属于四川能源发展集团。 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签署并加盖各自

公章后生效。

截至目前，本次合并暂不涉及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亦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构成重

大影响，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本次合并尚需履行其他相关必要的程序，公司将根据

本次合并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2月31日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持续督导工作现场检查报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 或“保荐机构” ）作为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海清科”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及持续督导机构，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公司2024年1月1日至本次现场检查日期（以下简称“本持续

督导期间” ）的规范运作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现就现场检查的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本次现场检查的基本情况

（一）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陈圳寅、裴文斐

（二）现场检查时间

2024年12月24日至25日

（三）现场检查人员

陈圳寅

（四）现场检查内容

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情况、信息披露情况、独立性情况、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

金往来情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公司经营情况等。

（五）现场检查手段

查看公司主要生产经营场所并与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访谈；查阅公司本持续督导期间召

开的历次三会会议资料；查阅公司建立或更新的有关内控制度文件；查阅公司账簿和原始凭证以及商

务合同等资料；核查本持续督导期间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和对外投资情况；查阅公司募集资

金台账、募集资金使用凭证等资料；查阅公司定期报告、临时报告等信息披露文件；检查公司及董监高

所做承诺及履行情况。

二、现场检查的具体事项及意见

（一）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公司最新的公司章程、三会议事规则、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募集资金使用管理

制度等有关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的相关制度；查阅了公司自2024年1月以来三会会议文件，并核对了公

司相关公告，重点关注了上述会议召开方式与程序是否合规以及相关事项的回避表决制度是否落实。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华海清科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了股东会、董事会、

监事会的议事规则，在治理制度中明确了董监高的任职要求及职责，建立了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

度、内部审计制度，内部制度中明确了募集资金使用、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对子公司的控制

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与规则，并予以执行。

（二）信息披露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公司本持续督导期间对外披露的公告以及备查文件，核查公司是否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是否在指定的媒体或网站上真实、准确、及时地披露公司信

息，并对公司董事会秘书进行访谈。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持续督导期间，华海清科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信息

披露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三）公司的独立性以及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实地查看了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核查了公司账务情况，并对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

负责人进行了访谈。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持续督导期间，华海清科资产完整，人员、机构、业务、财务保持独立，不

存在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四）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华海清科首次公开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存放至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分别与

专户开立银行及保荐机构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四方监管协议。 现场检查人员核查了华海清科本持续

督导期间的募集资金专户的对账单、资金支付凭证及合同等相关支持性文件，查阅了公司募集资金相

关的内部控制制度，及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相关的三会文件、独立董事意见、其他专业机构意见，核对

了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及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涉及的理财产品合同和凭证等资料，并对财务

负责人进行了访谈。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持续督导期间，华海清科较好地执行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募集资金均

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并已与保荐机构、专户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华海清科不存在募集资金

被关联方占用或违规委托理财等情形，也不存在未经履行审议程序擅自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公

司不存在其他违反《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阅华海清科本持续督导期间关于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的三会文件、

合同及相关财务资料，并对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访谈。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持续督导期间，华海清科不存在违规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及重大对外投

资的情况。

（六）公司经营状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华海清科本持续督导期间的财务报告、重大客户及供应商变动情况、主要产

品及原材料价格变动情况，对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进行了访谈，并从公开渠道查阅了同行业上

市公司的相关经营情况，了解公司业务及所处行业、市场近期变化情况。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持续督导期间，华海清科的经营模式、业务结构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公

司经营状况正常。

（七）保荐机构认为应予以现场检查的其他事项：无。

三、提请上市公司注意的事项及建议

1、保荐机构提请公司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的要求，不断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保荐机构提请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公司章程等

规定，持续、合理安排募集资金使用，有序推进募投项目的建设及实施，确保募投项目完成并实现预期

收益。

四、是否存在应当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本次现场检查中，未发现华海清科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

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五、上市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的配合情况

保荐机构本次现场检查过程中，华海清科给予了积极的配合，提供了必要的支持。 本次现场检查为

保荐机构独立进行，未安排其他中介机构配合。

六、本次现场检查的结论

通过现场检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持续督导期间，华海清科在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等方面

制度健全并得到有效执行；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都保持了独立性，不存在与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违规资金往来的情况；公司严格遵守募集资金使用相关制度，无违规使

用募集资金的情况；公司在对外担保、关联交易、重大对外投资等方面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要求；公司主营业务及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经营状况良好。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_� � � � � � � ________________

陈圳寅 裴文斐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 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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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4年4月20日，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公司2023年度报告》披露了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报告期内从公司获得的税前报酬总额。 经漳州市国资委最终考核确认，现将在任的部分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3年度薪酬进展情况披露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姓名

2023年度从本公司获得的税前报酬情况

在股东单位或其他

关联方领取薪酬

（是/否）

应付薪酬

社会保险金、企业年金、补充医疗保

险及住房公积金的单位缴存部分

其他货币性收入

（注明具体项目并

分列）

合计

林志辉 23.41 6.34 0.00 29.75 否

黄进明 56.19 17.05 0.00 73.24 否

洪 绯 48.32 15.48 0.00 63.80 否

陈鸿辉 49.45 14.29 0.00 63.74 否

杨海鹏 49.45 14.29 0.00 63.74 否

备注：

1、上表披露薪酬为在任的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3年度全部应发税前薪酬。

2、公司的补充医疗保险系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4%统一缴存到公司补充医疗保险基金专户，且未分解到个人，因

此不属于个人福利性收入。

3、除上述人员外，其他在任董事、监事2023年度从本公司获得的税前报酬金额与《公司2023年度报告》披露的

一致。

特此公告。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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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肠激安胶囊Ⅱb期临床

试验总结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收到《肠激安胶囊Ⅱb期临床试验总结报告》对公

司本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无重大影响。

● 由于药品研发的特殊性，具有周期长、环节多、风险大、投入高的特点，容易受到政策、技术、市场等多方面

因素的影响，审评政策及产品未来市场竞争形势等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风险。

●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药物研发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

意防范投资风险。

近日，公司收到《肠激安胶囊Ⅱb期临床试验总结报告》。 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药物的基本情况

药物名称：肠激安胶囊

剂型：胶囊剂

规格：0.45g/粒

注册分类：中药1.1类

临床受理号：CXZL1100057粤

临床批件号：2013L00182

申报阶段：Ⅱb期临床试验总结

二、药物的相关情况

肠激安胶囊（公司内部研发项目代号：PZH1201）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以下简称“广中医一附

院” ）于2013年取得的《药物临床试验批件》。肠激安胶囊具有健脾疏肝、清热祛湿、止痛止泻的功效，2012年作为医

院制剂在临床使用（批准文号：粤药制字Z20120006）。

该药物主要用于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腹痛腹泻，肠功能紊乱等。

肠激安胶囊是公司于2013年取得的转让临床批件。 截至公告日，该药物项目的研发投入（未经审计）累计约5,

000万元。

三、药物的Ⅱb期临床试验数据结果

本试验采用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平行对照的临床试验设计，以治疗8周末腹泻（粪便性状）应答率作为主

要疗效指标，共计纳入200例受试者，以1:1的比例随机分配到试验组和安慰剂对照组，接受试验治疗和评估。本试验

肠激安胶囊给药每次4粒，每日3次，连续服用8周。

肠激安胶囊Ⅱb期临床试验的有效性结果显示，在腹泻（粪便性状）应答率方面，连续治疗8周后，试验组相比安

慰剂对照组显示出较好的疗效趋势。 全分析数据集（FAS）分析结果显示，试验组和安慰剂组腹泻（粪便性状）应答

率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符合方案数据集（PPS）和全分析数据集（FAS）分析整体疗效趋势一致。

肠激安Ⅱb期临床试验的安全性结果显示，肠激安胶囊安全性较好。 安全性分析集中，未发生导致死亡的不良事

件/不良反应，试验组导致退出的不良事件/不良反应的发生率与安慰剂对照组相近。

基于肠激安胶囊Ⅱb期临床试验结果，公司评估肠激安胶囊治疗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肝气乘脾证）的临床疗

效确切，且安全性较好，具有明显的临床开发价值和前景。

四、同类产品情况

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IBS）是一种功能性肠病，表现为以腹痛、腹胀或腹部不适为主要

症状，与排便相关或伴随排便习惯如频率和（或）粪便性状改变，且会反复发作、难以根治，会对患者的生活质量产

生严重的危害，同时加重患者的经济负担。 在临床上，肠易激综合征常常被分为腹泻型、便秘型、混合型以及不定型

四种类型，其中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Diarrhea-predominant�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IBS-D）是我国发病

人群中最为常见的，约占60%至70%。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经查询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尚未有其他企业取得该

产品的生产批件。

经查询药智网数据库， 目前国内市场上治疗肠易激综合征的药物主要有复方谷氨酰胺肠溶胶囊、 奥替溴铵片

等。 根据药智网医院销售数据统计，复方谷氨酰胺肠溶胶囊2023年度国内总销售额为3.86亿元，生产厂商为地奥集

团成都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奥替溴铵片2023年度国内总销售额为2,601.29万元，生产厂商为晋城海斯制药有限公司

和美纳里尼制药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五、主要风险提示

1、公司本次收到《肠激安胶囊Ⅱb期临床试验总结报告》对公司本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无重大影响。

2、由于药品研发的特殊性，具有周期长、环节多、风险大、投入高的特点，容易受到政策、技术、市场等多方面因

素的影响，审评政策及产品未来市场竞争形势等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风险。

3、公司将密切关注该药物研发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

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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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1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并于

2024年5月20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及确定其报酬事项的议案》，同

意新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致同所” ）为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司关于新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15）》。

近日，公司收到致同所出具的《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联络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情况说明

致同所作为公司聘请的2024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原委派项目合伙人为郑建彪先生，签字注

册会计师为郑建彪先生、闫磊先生。 经致同所再次统筹安排，指派李恩成先生接替郑建彪先生继续完成相关工作，同

时增加一名签字注册会计师施旭锋先生共同完成相关工作， 以更好完成公司2024年度审计工作， 提高审计工作质

量。

二、本次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简历及独立性和诚信情况

1、基本信息

项目签字合伙人：李恩成，2005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06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19年开始在致同所执业，

近三年签署的上市公司审计报告4份。

项目签字会计师：施旭锋，2008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12年开始在致同所执业，2015年成为注册会计师，

近三年签署的上市公司审计报告4份。

2、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公司拟项目签字合伙人李恩成先生和拟项目签字会计师施旭锋先生近三年内未受（收）到刑事处罚、行政处

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变更后的公司签字注册会计师为李恩成先生（拟签字项目合伙人）、

闫磊先生（拟签字注册会计师）、施旭锋先生（拟签字注册会计师）。

致同所及上述人员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三、其他说明

本次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安排将有序进行， 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2024年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产

生影响。

特此公告。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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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富润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及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提示：

● 浙江富润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30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及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于2024年5月17日起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4月修订）规定，公司将及时披露相关事项的进

展，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相关情况

1、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后的营业收入为 9,323.17万元，公司2023年度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

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为7,289.77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为-51,425.20万元，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月修订）第9.3.2�条

第一款第（一）项规定；

2、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2023年度审计报

告》，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月修订）第9.3.2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

综上，公司于2024年4月30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二）公司股票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情况

1、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否定意见的《2023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

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月修订）第9.8.1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公司股

票将被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2、2024年5月17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下发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2024〕18号、

〔2024〕19号、〔2024〕20号）。公司自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股票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

根据公司披露的《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司2024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02亿元，实现扣非

前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为负。 目前，公司2023年非标意见审计报告和否定意见内部控制

审计报告涉及的相关事项尚无明确进展，如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或者2024年年报被出具非无保留审计意见，或

者2024年内部控制审计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4年4月修订）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将在2024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被终止上市。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二、解决措施及进展情况

1、公司将全力开拓新业务，同时梳理现有业务，争取在业务层面实现显著增长或突破，加强公司可

持续发展的核心能力；

2、针对杭州泰一指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一指尚” ）应收账款问题，截至本公告日，泰一

指尚应收账款回款极不理想。 对于上述情况，公司管理层高度重视，目前已聘请律师依法进行追讨；

3、针对公司关联方江有归（原泰一指尚董事长、公司高管）、钱安（原泰一指尚董事、公司高管）及

控制的企业存在通过泰一指尚供应商及其投资企业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其中向泰一指尚供应商

杭州如图科技有限公司合计借款900万元，导致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情形；向泰一指尚投资企业杭州

迷猴淘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合计借款940万元，导致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情形），截至本公告日，两人

尚未归还上述借款。 上述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行为，公司正在寻求法律手段予以追究；

4、针对内部控制存在的缺陷，结合自查工作情况，公司将进一步强化对子公司的管理，加强资金支

付的审核，严格防范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形；

5、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已满12个月后，结合会计差错更正、证券虚假陈述诉

讼等情况申请撤销对公司本次新增实施的其他风险警示。 前述事项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三、其他说明及相关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后续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4月修订）的相关规定，及时披露后续相关事项的进展，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富润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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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富润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诸暨市陶朱南路12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1,101,69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7.958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陈黎伟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368,567 99.4804 722,413 0.5120 10,710 0.0076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368,567 99.4804 722,413 0.5120 10,710 0.0076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370,867 99.4821 722,813 0.5123 8,010 0.0056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373,567 99.4840 720,113 0.5104 8,010 0.0056

5、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370,367 99.4817 706,203 0.5005 25,120 0.0178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371,267 99.4823 722,413 0.5120 8,010 0.0057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371,267 99.4823 722,413 0.5120 8,010 0.0057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368,567 99.4804 722,413 0.5120 10,710 0.0076

9、议案名称：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914,167 99.8671 176,913 0.1254 10,610 0.007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

13,847,859 94.9721 722,413 4.9545 10,710 0.0734

2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13,847,859 94.9721 722,413 4.9545 10,710 0.0734

3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13,850,159 94.9878 722,813 4.9572 8,010 0.0550

4

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13,852,859 95.0064 720,113 4.9387 8,010 0.0549

5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14,393,459 98.7139 176,913 1.2133 10,610 0.072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4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2/3以上通过，方为有效；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需经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1/2以上通过，方为有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张帆影、叶敏华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浙江富润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富润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